


工业和信息化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领域检查标准

检查标准 01：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

（违法依据）：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，实行备案管理。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、二款

规定（违法依据）：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，企业应当在开工

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下列信息告知备案机关：

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；

（三）项目总投资额；

（四）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。

企业应当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（违法

依据）：已备案项目信息发生较大变更的，企业应当及时告

知备案机关。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（违法

依据、处罚依据）：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，企业未依照本条

例规定将项目信息或者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情况告知备

案机关，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的，由备案机关责令

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

检查标准 02：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（违法

依据、处罚依据）：企业投资建设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

目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

责令停产并恢复原状，对企业处项目总投资额 5‰以上 10‰

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，依法

给予处分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检查标准 03：
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（违

法依据、处罚依据）：企业以分拆项目、隐瞒有关情况或者

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不正当手段申请核准、备案的，项目核

准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核准、备案，并给予警告。


